[bookmark: _GoBack]关于加强科技企业孵化器和众创空间建设的意见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
　　为充分发挥科技企业孵化器和众创空间在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工作中的重要支撑作用，加快建设汉江流域科技创新中心，实现到2020年全市建设各类孵化器和众创空间100家，孵化面积200万平方米，培育新兴产业领域科技型中小企业2000家的发展目标，市政府决定对我市科技企业孵化器和众创空间建设与发展给予以下支持：
　　1、鼓励各类企事业单位、投资机构、中介服务机构、社会投资人等建设科技企业孵化器和众创空间。在汉江产业基金下设立孵化器建设投资子基金，以参股投资的方式，支持建设孵化器和众创空间。支持科技企业孵化器和众创空间设立创业种子资金，由市汉江产业基金按照不高于20%的比例给予配套。
　　2、对2016年1月1日后入驻市级及以上科技企业孵化器和众创空间的，给予场租第一年全免、第二年减半、第三年减20%的扶持。每个孵化器、众创空间累计不超过200万元。
　　3、推进孵化器和众创空间提档升级。对新认定的国家级、省级、市级孵化器，分别给予一次性100万元、50万元、30万元的补助；对新认定的国家级、省级、市级众创空间分别给予50万元、20万元、10万元的补助。
　　4、支持市级以上孵化器、众创空间根据各自特点，建立公共研发设计、检验检测、技术转移、技术工程化、投融资服务等专业技术孵化服务平台，为创业企业提供开放共享服务。按其当年新购置的通用、基础性的仪器设备费用的30%给予补贴，单个孵化器、众创空间补贴总额每年不超过50万元。已获得国家、省级专项补贴支持的，不重复享受。
　　5、在孵企业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每新认定1家给予所在孵化器或众创空间奖励5万元；在孵企业每获得1项国家发明专利授权、1项省级及以上政府科技奖的，各奖励所在孵化器或众创空间2万元；企业在孵期间或毕业3年内在创业板、中小板上市或在“新三板”挂牌的，每上市或挂牌1家，奖励企业在孵或毕业时所在孵化器或众创空间10万元。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支持孵化器和众创空间组织开展各类科技创业大赛、创业沙龙、创业培训、项目路演等活动。
　　6、加强孵化器和众创空间绩效考核与奖励。根据创业服务能力、服务创业者数量、新增入孵企业数量、初创企业存活率、毕业率等指标，市科技行政主管部门每两年对市级及以上孵化器和众创空间建设和发展情况进行考核，被评定为优秀孵化器、众创空间的分别给予20万元、10万元奖励。优秀比例不超过30%。
　　7、以上各类奖励或补助资金按照财政管理体制由市、县（市）区两级财政分担。
　　8、本意见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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